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拟进行审查审批的公示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单位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
	建设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1
	海原县高崖乡国土综合整治项目 
	海原县高崖乡
	海原县自然资源局 
	宁夏泽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本项目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海原县高崖乡红古村、联合村。地理位置东经105°55′26.460″，北纬36°53′35.201″。项目代码为2501-640522-15-05-875148。建设规模：本项目包括地形地貌整治工程、河（沟）道岸坡整修工程、田间道路工程和植被恢复工程四类工程，总规模为51.85hm2（合777.79亩）。建设内容：对现有耕地（旱地）、未利用地、河滩地区域（含水浇地）、河道区域进行土地平整，田埂修筑共计1383m；地力培肥21.95hm2；西侧阶地前缘陡坡治理长度780m，工程量6931.93 m3。对西河主河道岸坡进行整修，河道左岸781m，右岸1061m，共计长度约1842m；配套过水路面1座（混凝土路面150m）。西侧排水沟岸坡整修437m。规划维修农村道路1679.0m，路面宽4m。河滩地区域进行植被恢复，撒播草籽19.48hm2，河道自然恢复16.92 hm2。本工程总投资为515.02万元，其中环保投资21.41万元，占工程总投资的4.16%。
	主要环境影响：施工期间扬尘污染、施工机械废气会对环境空气产生一定的影响。施工期基础开挖、回填及土石方堆存会造成水土流失。项目施工范围内以农村生态环境为主，天然地表植被覆盖度低，生物种类较少。土方开挖会对地表植被造成一定的破坏，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区域植被覆盖率，对原有土壤造成一定的影响。
施工期对爬行类动物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栖息觅食地所在生态环境的破坏，影响项目区内爬行类动物的分布和数量。施工期间沿线人为活动增加、车辆穿梭、施工机械噪声等在一定程度上会使项目区内麻雀等鸟类栖息环境质量暂时下降，进而影响鸟类在施工区域内的分布与种群数量。
主要措施：
（1）避让与减缓措施 
本项目建设不涉及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不涉及环境敏感区、不涉及国家和自治区重点保护生物，符合当地国土空间规划的线性基础设施建设、堤防防洪和供水设施建设要求。针对景观的不利影响，实施时需要采取以下有效措施，尽量减少对自然生态环境的扰动和破坏：
①划定施工范围 
在施工区附近设置生态保护警示牌。警示牌上标明工程施工区范围，施工活动不得超越施工区范围，禁止越界施工占地或砍伐林木等。
②优化施工时段 
优化施工时段，采用分时、分段施工方式，以减少对野生动物的影响。 
③加强宣传教育 
项目施工期要求加强对各施工单位和施工人员的环保宣传教育工作，制定规章制度，设立有关标志，严控施工范围，禁止捕杀野生动物。
④本项目对施工期提出优化施工方案，采用先进施工工艺，尽量减小开挖对地表的扰动，合理布置和规划施工工区和临时用地；采取表土剥离、表土回覆、土地整治、撒播种草、密目网苫盖等工程措施、植物措施、临时措施相结合的水土保持综合措施，减少施工扰动产生的新增水土流失，对施工迹地进行绿化恢复；同时以植物措施与工程措施配套，提高水保效果，减少工程施工带来的新增水土流失量，恢复原有植被。
（2）植被生态恢复措施
项目施工结束后对施工场地通过清理地表，人工施肥、撒播种草绿化等措施进行生态恢复，通过种草措施进行原有植被恢复，因工程占地而破坏的植被要就地恢复或异地补充，破坏多少，补充恢复多少，保证植被覆盖率至少恢复到原有水平。植被恢复采用与现状植被相同类型的植被。种植方式为1:1:1混合撒播种植，种子种植后采取定期洒水等抚育措施以保证其成活率。河滩地区域进行植被恢复，河滩地地块恢复为草地，选择当地原生草种芨芨草、冰草、苜蓿进行混播，比例1:1:1，撒播草籽19.48hm2，河道自然恢复16.92hm2。对现有耕地（旱地）、未利用地、河滩地区域（含水浇地）、河道区域进行土地平整后，耕地需复垦达到耕种条件，交由农民耕种。
（3）植被保护措施
项目在工程设计过程中，合理选择施工场地，使工程施工开挖及占地对植被的破坏程降到最低程度；施工过程中，严格控制占地范围，尽可能缩小施工作业带宽度；对将要受到破坏的原生植被进行有计划地保护、利用、恢复及补偿；由于工程建设区生态环境较为脆弱，因此，工程施工期应采取以下措施∶
①开工前，对施工范围临时设施的规划要进行严格的审查，通过进一步优化施工布置，控制施工占地，减少对工程地区现有植被的占压和破坏；加强施工管理，优化施工工艺，减轻工程活动对当地植被的不利影响，维护工程及周边区域的生态完整性。 
②工程施工过程中，不允许将垃圾随处乱倒，更不允许排入附近水体中。 
③在项目建设中施工单位应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保护宣传工作，一旦在施工中遇到其它保护植物，应立即向有关部门汇报，通过移栽等措施后才能进行下一步施工。 
④在“适地适树、适地适草”的原则下，树种、草种的选择应参考对各地区的地形、土壤和气候条件，经过详细的调查以当地优良乡土树种为主，保证绿化栽植的成活率，防止外来物种入侵。 
⑤施工结束后与该项目建设无关的临时设施应及时全面拆除和封闭，应根据原有植被状况和植物立地条件等具体情况予以及时恢复。 
（4）动物保护措施
本工程评价区内尽管无大型兽类分布，但也存在鼠、蛇、鸟等野外动物活动。在整个工程建设的各个阶段都要高度重视野生动物的保护，减缓工程建设对野生动物的不利影响。在工程设计阶段，应尽量减少占地面积和扰动面积，把野生动物保护责任落实到单位和责任人，通过加强宣传和监管，提高施工人员的保护意识，严格要求员职工人员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员职工捕食蛙类、蛇类、鸟类等，以减少员职工对当地陆生野生动物的影响。在管理方面，要严禁员职工到非施工区域活动，禁止破坏施工范围以外的植被，以保护动物栖息地。施工期间如遇到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严禁伤害，应立即与当地野保部门联系，由专业人员处理。
（5）施工期间管理措施
为了减小施工过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建议采取以下措施；
①严格控制工程的占地，限制施工设备等占地面积，避免对原有植被的破坏；
②施工后应迅速平整作业场地，填埋土坑，尽快恢复植被；
③采用机械碾压的方式对填埋区域松土进行整实，并进行迹地恢复；
④施工开挖、填方应严格按照批准的施工方案进行，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随意砍伐或改变附近区域的植被与绿地性质；
⑤施工结束后，及时用保存的表层土回填表面，进行占地迹地恢复，恢复植被，尽量恢复土地原有利用类型，对能复垦的占地平整后应尽快复垦；
⑥施工物料集中堆放在指定位置，严禁随意堆放；
[bookmark: _GoBack]⑦施工机械位置和施工人员活动范围要求限定在施工作业范围内，施工机械及其他建筑材料不得乱停乱放，防止破坏区域自然植被；
⑧针对施工队伍对植被和土壤的影响，施工期间应划定施工范围，在保证施工顺利进行的前提下，严格限制施工人员及施工机械的活动范围。
⑨加强教育，规范施工人员的行为，爱护花草树木，严禁砍伐、破坏工区以外的作物和植被，以减轻施工对当地植物的影响，并采取有效措施。



